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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闻情况 

公司注意到 2010 年 8 月 16 日，《北京商报》刊登了“长虹转手空调资产动

机遭疑 美菱被指利益输送”的报道；2010 年 8 月 27 日，《证券日报》刊登了“受

累长虹战略调整失误 美菱靓丽业绩存泡沫”的报道。报道的主要内容为：认为

今年上半年美菱净利大增靓丽业绩如同泡沫一般，除掉总计 2.14 亿元的投资收

益和政府补贴，上半年净利润不足 400 万元；认为四川长虹将旗下空调资产以

3.9 亿元公开挂牌转让给美菱电器，此举被疑利益输送救急长虹。 

二、澄清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核实，本公司现就上述传

闻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上半年的利润情况 

201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76 亿元，同比增长 34.85%；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61.67 万元，同比增长 503.00%，其中，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经常性净利润 8,289.35 万元，同比增长

602.25%；非经常性损益包括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约 1.34 亿

元、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约 2265.04 万元。 

2010 年上半年，公司冰箱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32.73 亿元，同比增长 34.91%；

冰箱产业实现经常性损益 0.75 亿元，同比增长 296.53%，公司冰箱产业盈利能

力大幅提升。 

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0 年 8 月 6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0 年半年度报告。 

经公司初步预测， 2010 年 1-9 月份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

年同期增长约 50%左右。 

（二）公司竞买的长虹空调资产的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公司竞买长虹空调资产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为履行收购美菱电器时的承诺，解决与美菱电器之间在白电行业的潜在同业

竞争，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第七届三十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以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方式出让其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的四川长

虹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空调”）100%股权及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山长虹”）90%股权。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并经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本次股

权转让以该评估值作为底价，在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丰富公司白电产品线，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进

一步做大做强白电产业，同时，彻底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问

题，经审慎决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竞买四川长虹持有的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100%股

权和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2009 年 12 月 9 日，公司通过四川

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竞价的方式成功竞买上述股权。另外，为减少本公司

的资金支付压力，经双方协商，本公司分期支付本次股权资产购买款。 

前述相关事项详见公司 2009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2 日、12 月 9 日、12 月

10 日、2010 年 1 月 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文汇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信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严格

履行了上述股权竞买事项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长虹空调资产的经营情况 

2009 年，长虹空调和中山长虹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3.87 亿，合计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2.98 万元。 

得益于国家“节能惠民”政策、空调业务运营能力的提升，2010 年上半年

长虹空调和中山长虹产品销售规模增加，利润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10 年上

半年，长虹空调和中山长虹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较 2009 年同期增长

21.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4 万元，较 2009 年同期增长

70.93%。 

本公司受让四川长虹下属空调资产后，空调业务经营状况呈现了良好的增长

态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不存在媒体报道的长虹空调拖累本公司整体业绩和盈

利能力的情况。未来，公司将加强白电业务的整合与协同，提高空调资产的运营

效率和盈利能力。 

三、必要的提示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